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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引言  

 

 在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公務員薪酬依照向四個中央評議會 1職方提出的

薪酬調整方案調整，追溯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 a )  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5 . 96% (相等

於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  

 

( b )  中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4 . 71% (相等於中層薪

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以及  

 

( c )  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按「調高」 2安排處理，加

薪幅度為 4 . 71% (相等於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  

 

 

理據  

 

( A )  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  

 

2 .  按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的決定，當局

已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上文第一段所述的薪酬調整方案。  

 

3 .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載於附件A至D。概括

而言—  

                                                           

1 四個中央評議會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議會、紀律部隊評議會和第一標準薪

級公務員評議會。  

2 「調高」安排指在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較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

標為高時，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調整至與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

勢淨指標相同的安排。這項安排是在一九八九年應一九八八年公務員薪酬調整及有

關事宜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而實行的。  

A  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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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及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 (高級公務員評議

會的屬會 )接納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方案；  

 

( b )  香港政府華員會 (分別為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及第一標準薪級公

務員評議會的其中一個屬會 )歡迎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方

案，但對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方案未與高層薪金

級別看齊表示失望；該會並希望當局重新考慮該會提出全體

公務員劃一加薪 5 . 96 %的要求 (即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公務

員的薪酬調整方案 )。香港政府華員會提出的理據，與早前在

提出薪酬調整要求時所提出的理據一樣，包括—  

 

(i) 政府應帶頭縮窄貧富差距，免除予人「肥上瘦下」的詬

病；  

 

(ii) 薪酬調整須維持公務員的購買力；然而，中層及低層薪

金級別的薪酬調整方案卻未能追上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

止的12個月內整體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轉變 (即5 . 1 %)；  

 

(iii) 行政會議所考慮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均為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滯後數字；容許中層及低層

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劃一加薪 5 . 96 %，僅為就年內通脹所

作的一點彌補；及  

 

(iv) 市民對公務員的要求日益提高，而公務員亦同時面對不

少挑戰，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 5 .9 6 %有助提升公務員士

氣及增強公務員團隊的凝聚力。  

 

( c )  警察評議會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感到極度沮喪及失望。他們

認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未有徹底考慮其薪酬調整要求，

漠視他們提出要為薪酬趨勢調查機制作一次慎重及具透明度

的檢討和當局應停止扣除遞增薪額開支的要求。警察評議會

職方指出，「薪酬調整數字」反映他們對薪酬趨勢調查機制

的疑慮未獲正視；  

 

( d )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對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調

整方案表示失望。他們認為政府在釐定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時，應考慮所有六項相關因素。紀律部

隊評議會職方亦提出，每年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幅度不應低於

該年度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轉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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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對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

方案感到非常失望，認為薪酬調整方案未能追上截至二零一

四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整體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轉變，指行

政會議在決定薪酬調整方案時，未有充分考慮生活費用的變

動及公務員士氣這些因素。  

 

 

( B )  當局的立場  

 

4 .  職方在回應中提出的主要理據，已包括在他們早前提交的薪酬調

整要求內。行政會議在決定薪酬調整方案時，已徹底考慮這些論據。對於

職方的主要論據，政府的立場如下  

 

( a )  指稱行政會議未有充分考慮薪酬趨勢淨指標以外其他五項

因素的說法，完全沒有理據。事實上，在考慮薪酬調整方

案時，行政會議已全面考慮六項相關因素，包括薪酬趨勢

淨指標、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

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公務員士氣。薪酬調整方

案是經詳細考慮所有六項因素後作出的。單憑高層及中層

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方案等同各自的薪酬趨勢淨指標，便

認定行政會議並無考慮其他五項因素，並不合理；  

 

( b )  有意見要求加薪幅度不低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止的 12 個

月內整體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轉變。就此，須注意年度公

務員薪酬調整的目的並不是為追蹤通脹，故此不應期望薪

酬趨勢淨指標或薪酬調整幅度必須等同或高於按照任何特

定通脹指數計算的通脹率。無論如何，所有相關的消費物

價指數數據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的數字，包

括反映消費物價變動對全港 90 %住戶影響的整體綜合消費

物價通脹 (4 .4 % )及只反映消費物價變動對全港 5 0 %住戶影

響的整體甲類消費物價通脹 ( 5 . 1 %) )，均已獲提交予行政會

議作全面考慮。當局亦已引用「調高」安排，把低層薪金

級別的薪酬調整方案提高至 4 .7 1%；   

 

( c )  有意見指當局提出的薪酬調整方案有「肥上瘦下」之嫌，

須注意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已客觀地反映私

人市場在調查期內 (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二日至二零一四年四

月一日 )的薪酬趨勢，而薪酬趨勢調查本身亦不會針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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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任何一個薪金級別。鑑於高層及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

整方案均各自依循其相應的薪酬趨勢淨指標，而低層薪金

級別的薪酬調整方案亦已引用「調高」安排 (令該級別的薪

酬調整方案較其薪酬趨勢淨指標高 0 . 91% )，有關說法並不

成立；  

 

( d )   警察評議會職方認為他們要求檢討薪酬趨勢調查機制的要

求被忽視，應注意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 )在授權

進行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前，已按照既定機制，檢討

和議定調查方法。調查委員會在進行檢討期間，亦已研究

和討論員工協會就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提出的各項問題。調

查委員會經商議後，接納了數項由職方提出更改薪酬趨勢

調查方法的建議。  

 

事實上，自警察評議會的三個屬會 (及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 )

在去年宣布退出調查委員會後，政府持續多番游說他們重

返調查委員會以及參與檢討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方法

的工作。調查委員會秘書處仍繼續向警察評議會職方發出

開會通知、會議文件及記錄；亦邀請所有委員 (包括警察評

議會職方 )就調查委員會的議程項目發表意見。無論如何，

我們認為以調查的結果或行政會議的決定，斷定二零一四

年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不正確是不公平的；及  

 

( e )  就警察評議會職方要求停止扣除遞增薪額開支的做法，應

注意有關做法以及計算薪酬趨勢總指標時須包括私營機構

勞績獎賞及遞增薪額的做法，都是按照一九八八年公務員

薪酬調整及有關事宜調查委員會 (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 )

的建議，自一九八九年開始實行的。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

會認為如果薪酬趨勢調查包括私營機構的勞績獎賞及遞增

薪額，為公平起見，亦須扣減公務員的遞增薪額開支。  

 

 

5 .  經考慮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六項相關因素和職方對薪酬

調整方案的回應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按照早前提出的方案調整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公務員的薪酬。有關決定符合保持公務員薪酬與私營

機構薪酬大致相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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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6.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對環境、家庭、生產

力及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有關決定對《基本法》、財政和經濟的影

響，則與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就此事宜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

相同。  

 

 

宣傳安排  

 

7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今天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較早前已告知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公務員

事務局會於今天稍後發出新聞稿和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8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徐

曉露女士聯絡 (電話：2 81 0  31 12 )。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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